
 2019 年中国俱乐部杯帆船挑战赛预赛 

航行细则 

2019年 9月 19日-2019年 9月 22日 

中国 厦门 

 

1． 规则 

1.1 比赛遵循《帆船竞赛规则》(简称 RRS)中所定义的规则。 

1.2 增加规则 41（e）:帮助落水船员在营救位置附近返回船上。 

1.3 当换舷时，任何船员的身体上部都不能超过防护栏。换舷时，站

立或吊挂在支索或桅杆上都是被禁止的。 

1.4 球帆杆的操作必须直接连带球帆的起降。 

1.5 国家/地区管理机构的规定不适用本次比赛。 

1.6船帆须在丈量范围和 J80 级别规则材料规格 9 之内。 

1.7 若有因规则语言版本引起的争议，以英文版内容为准。 

2.参赛者通知 

2.1 竞赛通知将张贴在官方公告栏上。官方公告栏将设在竞赛办公室

（码头联检会议室）及赛会指定酒店大堂；此外，还将通过本次赛事

微信群发布公告。 

2.2 竞赛委员会可能在竞赛前或竞赛期间用 VHF72 频道播报竞赛信

息。未能给予或接收此类通信内容或者抢航通知的播报顺序不能成为

要求补偿的理由，除非此类补偿要求是由竞赛 

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提出的。本条更改规则 62.1。 

3．航行细则更改 

航行细则的任何更改将在当天的起航预告信号之前 1 小时公布。

此外，对竞赛日程的更改将在其生效的前一天 21：00 之前公布。 

4．岸上信号 

4.1 岸上信号将在下水码头附近的旗杆上展示： 

4.2 升起 AP 旗后，在降下时，有关竞赛信号“AP”规则中的“1 分

钟”改为“不少于 30 分钟”。 

5．赛事日程 



5.1 赛事日程如下： 

日期／时间 活 动 名 称 

2019-9-18 

09:00-16:00 船队报到，赛前训练  

2019-9-19、20、21、22 

10:30 第一次预告信号 

2019-9-22   

 离会 

5.2 比赛期间每天上午 09:20在竞赛办公室召开简短技术会议 

5.3 计划进行 12 轮系列赛。每个竞赛日可以进行 3 轮竞赛。如果没

有按照计划完成应有轮次的竞赛时，可增加一轮比赛，但不会多于 4

轮。若因气象原因将有可能增加某日赛事的轮次，这将不作为赛队要

求补偿的理由。 

5.4 为了提醒参赛船只 1 轮竞赛或后续轮次竞赛即将开始，在预告信

号发出前至少 5 分钟时展示橙色旗并伴有一声音响。 

5.5 最后一个竞赛日（9 月 22 日）14:00 之后不再发出预告信号。 

6．级别旗 

中国俱乐部杯帆船赛赛旗（在第一次船长会上展示）   

7．竞赛区域 

附件 1 为竞赛区域示意图。 

8．竞赛航线 

附件 2 为竞赛航线示意图。 

9．标志 

航线赛 1 标为黄色三角浮标，1a 标为红色三角浮标，门标为黄

色三角浮标，起航线标志为带有橙色旗的浮标，终点标为带有橙色旗

的浮标。 

10.障碍物 

竞赛水域有商业船只过往，请注意瞭望。 

11．起航 

11.1 起航线为起航信号船上的橙色旗旗杆与其左侧起航标顶端间的



连线。 

11.2 起航信号发出后４分钟仍未起航的帆船将不必经过审理记为

DNS（未起航）。此处更改规则 A4 和 A5。 

11.3 预告信号之前将在起航信号船白板上展示行驶的航线和 1 标的

大致罗盘方位。 

12.航线下一航段的改变 

删除规则 33 (a) (2)和(b)。如果改变下一段航线，竞赛委员会

（RC）将移动原有的标志（或终点线）到新的位置。 

13.终点 

终点线为终点船上的橙色旗旗杆和终点标顶端间的连线。 

14.惩罚 

根据规则 44.1 做出的判罚，两圈更改为自转一圈，包括 1 个迎

风换舷和 1 个顺风换舷。 

15. 时间限制 

时间限制和目标时间如下（单位：分钟） 

项目 时间限制 目标时间 1 标时限 封闭时限 

航线赛 80 60 30 第一名到达

15 分钟后 

15.1 航线赛第一条帆船通过 1 标的时间限制是 30 分钟，如果没有

船在 1 标时限内过 1 标，该轮竞赛将被放弃。 

15.2 航线赛起航后第一条帆船需在 80分钟内到达终点，没有船在时

限内到达终点比赛将被放弃。 

15.3 航线赛第一条帆船完成航线到达终点 15 分钟后，仍未到达终点

的帆船将不需审理被记为 DNF（未到达终点）。此处更改规则 35、A4

和 A5。 

16. 抗议或要求补偿 

16.1 对于水上判罚以外的抗议和申诉，选手应在完成竞赛后第一个

合理的机会通知仲裁或竞赛委员会。 

16.2 抗议表在竞赛下水签到处领取。抗议表和要求补偿表或重新审

理表应在规定时限内递交。 



16.3 抗议时间限制为最后一条帆船完成当天最后一轮比赛 40 分钟

内或者竞委会发出今天没有比赛的信号开始 40 分钟内。 

16.4 抗议时间限制结束后不晚于 20 分钟张贴抗议通知以告知听审

的各方人员。审理将按张贴的时间进行，仲裁室位于鑫誉隆酒店二楼

会议室。 

16.5 按规则 61.1（b）仲裁委员会的抗议审理通知将张贴在公告栏

上。 

16.6 因在竞赛水域发生的事件而提出抗议的选手除要符合 RRS61.1

（ 当场呼喊“抗议”并展示一面红旗外），还需在当轮到达终点时立

即通知终点裁判船。如果因故不能到达终点，可以就近向竞赛委员会

报告。 

16.7 对自己名次有疑问的参赛选手可以到竞赛办公室索取《分数质

询表》，填好后交回。 

16.8 在比赛安排的最后一天，以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为依据的补偿申

请应该在该决定张贴后的 20 分钟内提出。此条更改竞赛规则 62.2。 

16.9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16.10 仲裁可以执行水上现场判罚，参见本细则附件 3。 

17. 计分 

17.1系列赛完成 2轮比赛成绩才能有效。  

17.2 若完成少于 5 轮竞赛，则均计入总分。若完成 5 竞赛或者超过

轮则去掉一轮最差成绩记总分。 

18. 安全条例 

18.1 船只在每日竞赛下水前需到检录处签到，报备下水船员名单。

比赛结束上岸后也需在抗议时限内到检录处签到并签署船员名单。 

18.2 如违反 18.1的规定，将给该参赛船当日最后一轮的成绩上加 2

分的处罚不需审理。记录为 DPI。 

18.3 退出竞赛的帆船在水上应尽早通知竞赛委员会。上岸后应该立

即填写《退出竞赛声明表》。 

18.4 用帆限制，在竞委会信号船上将在预告信号前发出如下信号及

其含义： 



无旗：无用帆限制 

R 旗：不能使用球帆。 

19．船员或装备的替换 

19.1 单轮次中不允许更换选手。轮次间，如需更换参赛选手，应该

通知竞赛委员会。 

19.2 损坏和丢失的装备需要替换的请求应在合理的机会向竞赛委员

会提出。 

19.3第一轮比赛前，对于组委会提供租用的比赛船,未得到组委会的

书面同意不允许增加或减少器材。第一轮比赛后，任何更改器材的要

求须向竞赛委员会提出，经检查后，报组委会同意后方可进行。参赛

船队不得以租用器材质量的优劣和出现的器材故障等原因作为提出

抗议和要求补偿的理由。 

20．器材和丈量检查 

20.1参赛选手应始终遵守 RRS78。赛事期间应该保证器材完整和完好。 

20.2 帆船或装备可能随时被接受检查。在水上时，各船需听从竞赛

委员会装备检查员的指令立即驶向指定区域接受检查。 

21.广告 

船只应该在船体展示由主办协会提供的赛事广告。 

22．官方船只展示的旗帜 

裁判船----白底蓝色“RC”字旗 

仲裁船----白底蓝色“U”字旗 

媒体船----绿旗 

23.辅助船 

23.1 领队、教练和其他辅助人员，从第一个级别的准备信号开始到

所有帆船结束比赛或退出或竞赛委员会发出推迟、全部召回或放弃信

号为止，不得进入限制区域。 

23.2 所有辅助船须展示醒目的队别旗。 

24.垃圾处理 

垃圾和废弃物可临时放置到辅助船或官方工作船上。 

25．拖船上岸的限制 



除非有竞赛委员会的事先书面许可，否则在赛事过程中船只不得

吊离水面。 

26．潜水设施和溶剂释放装置 

在第一轮比赛准备信号和全部比赛结束之间，不能在船体或其周

围使用水下呼吸设备、溶剂释放装置或其他类同的物品。 

27．无线电通讯 

竞赛期间竞赛组委会官方频道为 VHF72。 

28．停泊 

所有参赛船只应该停泊在指定位置，不得自行变更。 

29．免责声明 

参加本次帆船赛的选手及随队人员完全是自担风险参加比赛，请

参照规则 4:参赛决定。组委会对赛前、赛中和赛后发生的或与之相

关的任何物质损失、人员伤亡不承担任何责任。 

30、保险 

所有参赛选手都应具备符合组委会报名要求的意外伤害保险，每

位参赛选手不少于 RMB500,000。 

 

 

 

竞赛委员会 

2019年 9 月 13日 
  



附件 1 竞赛水域示意图 

 

附件 2 行驶航线示意图 

附录 1 航线示意图 

 “L”航线示意图 

 
L1 起航-1 标 -1a-4S/4P -终点 

L2 起航-1 标-1a-4S/4P-1 标-4S/4P-终点 

L3 起航-1 标-1a-4S/4P-1 标-4S/4P-1标-4S/4P-终点 

 



附件 3： 

修正版附录 Q-水上裁决 

16.10.1 船只抗议及自愿解脱 

(a) 这是一条附加的航行细则且不会替换或修改细则 16——抗议及

补偿要求, 

(b) 这条航行细则没有改变规则的基本原则, 即一条船意识到她可

能已违规，应立刻进行正确的解脱,这种解脱也可能是退赛惩罚。 

16.10.2 水上裁决程序 

(a)裁判观察到有任何违反第二章中的任何规则或规则 31 或级别规

则行为时将会吹哨及举红旗。 

(b)如在事件中的一条船立刻执行旋转一圈惩罚（见细则 14），则裁

判无需做出进一步惩罚，除非该事件导致了人员受伤或严重的器材或

船只损坏。 

(c)如果没有船进行解脱，裁判可以按照规则 44.2 中所描述的判罚两

圈惩罚，发出一声哨响并用红旗指向被判罚船只。 

(d) 受罚船应尽快避让其他船只并进行解脱。 

16.10.3 附加惩罚 

(a) 如果一条船进行解脱后仍明显获益，裁判可以根据 16.10.2(c)

进行额外两圈的判罚。 

(b)若裁判判罚的船只没有解脱，则裁判将重新按照 16.10.2(c)发出

判罚信号。 

(c)若应受罚船在第二次示意后仍不解脱或如果导致人员受伤或器材

或船只损坏，则该船将无需通过审理而由仲裁直接取消该轮竞赛资格

并应立即离开竞赛区域（此条更改规则 63.1）。裁判取消该船竞赛资

格的信号为用黑旗指向该船并吹哨。另外，依据帆船竞赛规则 69 可

以对该船提出审理。 

16.10.4 要求补偿 

现场裁判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不得作为竞赛者要求补偿的理由。 


